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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爷是某道路停车管理员。

2022 年 3 月，赵大爷见停车的钱先

生准备驾车离开， 便上前向钱先生

收取停车费， 但钱先生却以不知道

该路段停车需要收费为由， 坚决不

同意支付停车费，两人争执不下。

见赵大爷执意阻拦自己， 钱先

生便在车辆挂空挡的情况下踩下油

门， 试图将身体挡在车前的赵大爷

逼离， 但赵大爷仍不为所动， 坚持

索要停车费。 于是， 钱先生下车将

赵大爷推至路边台阶， 并要用右拳

击打赵大爷。 赵大爷见状便抱住钱

先生大腿导致两人摔倒。 热心群众

见两人发生冲突， 上前拉开双方。

随后， 赵大爷、 钱先生分别报警。

经公安机关现场调解， 赵大

爷、 钱先生签订了《治安案件当场

调解协议书》， 公安机关决定不再

处罚。

事后， 钱先生发现自己在冲突

过程中右手撑地时不慎受伤。 钱先

生认为， 自己受伤是因赵大爷所

致， 赵大爷应予以赔偿相关损失，

于是将赵大爷诉至宝山区法院， 请

求判令赵大爷支付医疗费、 误工费

等损失共计 5 万余元。

庭审中，被告赵大爷辩称，此次

纠纷起因是钱先生意图逃避停车

费，被发现后仍试图强行驾车驶离。

钱先生下车后，还先动手殴打自己，

钱先生是此次矛盾的制造方。

法院审理认为， 该案争议焦点

为被告赵大爷在冲突中致原告钱先

生受伤的行为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得知， 该

案起因是钱先生没有合理理由而拒

付停车费。 在此情境下， 赵大爷作

为停车管理员， 阻止钱先生驶离符

合一般逻辑。 钱先生在赵大爷拦在

车前的情况下仍往前移动车辆， 已

然对赵大爷的身体和生命安全造成

了威胁。 随后， 钱先生打开车门对

赵大爷进行攻击、 推搡， 赵大爷抱

住钱先生大腿导致钱先生跌倒是在

钱先生对赵大爷进行攻击的过程之

中， 因此， 应当认定赵大爷构成正

当防卫。

据此， 宝山区法院依法判决驳

回钱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判决

现已生效。

●民事案件中正当防卫应当如

何界定？

若要构成民事案件中的正当防

卫， 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必须要有现实存在的不

法侵害行为。 这是构成正当防卫的

现实基础。 侵权人已经开始实施侵

害行为， 并且具有现实致害的高度

盖然性； 或者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导致权利人开始遭受损害。 需要注

意的是， 民法上的正当防卫针对的

不法侵害行为主要是民事侵权行

为， 相较于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所

认定的不法侵害行为， 其危险性相

对较低一些。

第二， 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正

在发生的。 这是构成正当防卫的时间

限制。 正当防卫具有适时性。 事前防

卫、 事后防卫以及误以为有侵害行为

发生而进行的假想防卫都无法构成法

律规定的正当防卫。

第三， 防卫行为本身属于一种不

法行为，必须针对侵权人本人实施。防

卫行为结果上会对他人人身或财产造

成一定损害， 因此防卫对象仅限于不

法侵害人本人，而不能扩及至其他人。

第四， 民法上的正当防卫应当是

在公权力来不及救济的情况下实施的

行为。 正当防卫在制度目的上具有私

力救济的制度内涵。 而私力救济则应

限制在不得已的范围之内。 由此， 民

法上的正当防卫是一种对正在发生的

侵害行为来不及公权力救济时， 所采

取的必要自救行为。

●如何界定防卫行为的必要限

度？

界定针对某一不法侵害进行的防

卫行为是否在必要合理限度内， 通常

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

后果。 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越严

重， 则防卫行为的自由度越大。 由

此， 侵害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益的位

阶亦有判断是否超出必要限度的参考

意义。 例如， 若某一侵害行为可能造

成的是财产权的损害， 而防卫行为如

果造成侵害人的人身损害， 则往往会

被认定为超出必要限度。

第二， 侵害行为的手段与发生的

场合。 由于正当防卫是针对正在发生

的不法侵害行为的防卫， 因此侵害行

为的手段与发生的场合也是衡量防卫

行为是否在必要限度内的重要依据。

通常来说， 如果侵害行为的手段越恶

劣， 侵害发生的场合越紧急， 那么防

卫行为的必要性就越强， 防卫的自由

度也就越大。

第三， 侵害发生时防卫手段的可

选择性。 如果防卫人针对正在发生的

侵害行为有多种防卫手段可供选择消

除危险， 则防卫人应当采取造成损害

最轻的防卫手段。 否则， 就有可能被

认定为超出了必要的防卫限度， 构成

防卫过当。 这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也有

所不同。 刑法中正当防卫行为由于更

加紧急， 本着尽量控制伤害为原则，

因此对于防卫手段的选择相较于民法

而言限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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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胡明冬

“法， 不能向不法让步。” 这句电影 《第二十条》

中的经典台词让“正当防卫” 这一法律概念为大家所

熟知。 但是， “正当防卫” 并不是刑法的专属，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对“正当防卫” 同样作了规

定。 近期，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健康权纠纷案

件中， 被告就因构成正当防卫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待售房屋尚未卖出， 屋内家电

却不翼而飞。 2023 年底， 奉贤区

几位业主碰到了这样的荒唐事。 近

日， 经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一名“赚外快” 的中介最终被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

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房子还没卖， 家电就

不翼而飞了

2023 年 12 月 5 日， 家住奉贤

的洪女士到自己待售的房子打扫卫

生。 进门后她大吃一惊， 屋内原有

的空调、 燃气灶等统统不见了， 摆

放痕迹还在， 家电却“离奇消失”！

洪女士怀疑屋内失窃， 于是立即报

警。 经过侦查， 民警发现房产中介

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于 12 月

14 日在某中介公司将宋某抓获。

到案后， 宋某对自己盗卖洪女士待

售房屋内家电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此外， 民警发现还有多处待售

房屋被宋某“洗劫”。

据宋某供述， 今年房地产业不

景气， 他所在房产中介工作室没有

底薪， 全靠成交业绩结算工资， 中

介工作收入没多少， 他本身有 19

万元外债， 困窘至极。

“为了方便我们中介带客看房，

很多委托售房的业主会将钥匙放在

家门附近。”宋某发现很多看房客户

都不想要房内的老旧家电， 既然这

些老旧家电早晚要处理掉， 不如替

房东“分忧”，还能赚点辛苦费，宋某

瞅准时机“开发”了这条“赚外快”捷

径。 他先是利用房产中介的身份找

寻“目标”房屋，有些是挂牌在宋某

所在房产中介的， 有些是他通过业

内朋友圈或宣传单获取。 收集到待

售房屋信息后， 他筛选出状态为空

置，或家具家电比较陈旧的房子，以

中介的身份致电业主确认房屋情

况， 或直接在系统查询是否备注钥

匙存放情况，上门“踩点”后，从网上联

系回收人员康某。 宋某向康某表明自

己的中介身份，谎称业主因出售房子，

这些旧家电需要处理， 发给对方家电

的照片协商价格， 康某便派人上门拆

走估值家电。回收后，康某通过微信转

账给宋某。 宋某收到钱后就用于还债

或日常开销。 经查，2023 年 12 月，宋

某为牟取非法利益， 多次利用房产中

介的身份便利， 收集他人空置待售房

产及钥匙存放信息， 找人回收房内家

电而非法获利。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宋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盗取并变卖他

人财物， 其行为已违反刑法， 涉嫌盗

窃罪， 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法院作出

如上判决。

制发检察建议要求钥

匙专人专管

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注意到案

涉房产中介公司在挂牌待售房产管理

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在与其他中介公

司合作租售房屋时也有管理漏洞， 亟

需引起重视并改正。

经过充分调查论证， 今年 5 月，

奉贤区检察院向案涉房产中介公司制

发检察建议， 建议该公司健全房屋钥

匙专人专管机制， 落实代收房屋钥匙

收发台账记录， 防止钥匙丢失、 遗

漏、 被盗用等情况发生； 规范与其他

公司的合作， 签署书面合作协议， 明

确其他公司业务员带看房源工作流

程， 严格遵守钥匙管理工作规定； 加

强对公司员工尤其是销售人员的法律

教育培训， 提高业务员安全防范意识

和责任心。

收到检察建议后， 案涉房产中介

公司积极进行了内部整改。

检察官提醒， 广大业主选择房屋

中介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了解其业

务资质。 务必做好空置房屋的防盗措

施，妥善保管房屋钥匙，以免被不法分

子伺机利用， 造成财物损失。 如遇失

窃，应注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中介不卖房，专“卖”待售房屋内的家电？


